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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 东源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07-049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股数为 17,502,092 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2007 年 8 月 27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以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以

下简称“股改”）实施前流通股股本 73,7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实施

股改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2006 年 8 月 23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44,220,000 股，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6 股转增的股份。上述对价若换算为非

流通股股东送股方案，则相当于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3.2 股对价股份。 

本次股改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2、股东大会通过股改方案的情况 

2006 年 7 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改相关股

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改方案。 

3、2006 年 8 月 24 日，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

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定向转增股份上市交易日：2006 年 8 月 24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改时作出的承诺及承诺履行情

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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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诺情况 

1、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股改前，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公司”）通过

司法拍卖形式竞得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钢集团”）所

持公司 45,081,847 股法人股，重钢集团授权渝富公司在上述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

毕前行使上述股份的一切股东权利。股改方案实施前，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 

渝富公司承诺：在上述股份转让过户至渝富公司名下前，上述股份将不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股份转让过户至渝富公司名下后，渝富公司持有的公司原

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

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3、股改实施期间，渝富公司与四川华州管理顾问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华州”）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正处于履行过程中。 

四川华州承诺：在公司股改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如本次股权转让尚

未办理过户手续，由四川华州向流通股股东实施对价安排；在上述股权转让获得

有权部门批准并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之前，该部分股份将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给除

渝富公司以外的第三方。 

渝富公司承诺：在公司股改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如本次股权转让已

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由渝富公司向流通股股东实施对价安排；在上述股份转让过

户至渝富公司名下后，渝富公司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改方案实施之日

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截止目前，上述《股份转让合同》未得到履行，上述股权未转让过户。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改工作备忘录第 19 号的相关规定，渝富公司承诺

其子公司重庆渝创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流通股股份将在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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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相关股东会议上回避表决。 

5、为支持公司清收泛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工作，渝富公司承诺：若公司采取诉讼、债权转让等方

式在 2006 年 12 月 15 日前不能收回泛华公司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的资

金，或收回部分低于该项债权账面原值时，渝富公司将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

以该项债权账面原值减去已收回部分的差额为做价依据，以收购债权或资产置换

等方式解决泛华公司资金占用问题。 

（二）承诺履行情况 

1、渝富公司履行了在股改中的全部承诺。 

2、四川华州未能将其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份按照承诺转让给渝富公司，

且该 1000 万股公司股份在禁售期内被司法拍卖。2007 年 8 月 4 日，四川奇峰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联合竞拍的方式竞得成都市

锦江区人民法院委托拍卖公司公开拍卖的成都锦江和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锦江和盛”）持有的 58,568,498 股和四川华州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份（共

计 68,568,498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截止目前，上述拍卖股份的过户登

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3、上海普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因公司解散清算、注销登记将持有的重庆东

源有限售条件股份 190,000 股（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转让过户给 1 名境内

自然人股东季平，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相关过

户登记手续，该股份仍为限售流通股，新股东季平继续履行股改中的承诺。其余

40 家股东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自股改方案

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未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三）锦江和盛、四川华州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司法拍卖的相关情况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委托四川盛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8 月 4 日

对锦江和盛持有的 ST 东源 58,568,498 股法人股和四川华州持有的 ST 东源 1000

万股法人股（共计 68,568,498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进行了公开拍卖。最

终被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联合竞拍的

方式竞得该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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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上述拍卖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的股改方案后至今，公司股本结

构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 

公司原监事杨俊超先生（2006 年 10 月 24 日辞职）持有的公司股份（股改

前为流通股）3840 股在 6 个月限售期满后解禁。1 名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上海普

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股改前为非流通股）190,000

股已过户给 1 名境内自然人股东，过户后仍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锦江和盛持有的 58,568,498 股和四川华州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份已于

2007 年 8 月 4 日被司法拍卖，截止目前，上述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完成。 

四、股东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2006 年 9 月 29 日，公司与重庆渝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渝海控股”）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公司对泛华公司及其西南公司的

19,982,145.17 元债权整体转让给渝海控股，转让价款为 1399 万元整。渝富公司

履行了在股改中的承诺，于 2006 年 11 月 17 日，以现金方式补足了公司对泛华

公司及其西南公司债权账面原值与转让该债权收入之间的差额部分人民币

5,992,145.17 元。至此，公司清欠工作全部完成。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

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五、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07 年 8 月 2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17,502,0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0%，

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

股（股） 

本次可解

除限售股

份的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1 季平 190000 190000 0.076 

2 苏州市西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250000 1250000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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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宣卫机电成套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0.012 

4 上海奇灵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0.008 

5 上海强生福利印刷厂 350000 350000 0.140 

6 温岭市泽国水暖器材厂 50000 50000 0.020 

7 上海排忧解难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8 上海益仁工贸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9 上海云滨贸易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0.010 

10 上海恒旺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11 无锡市华峰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12 上海紫江文教用品厂 25000 25000 0.010 

13 上海凯达灯饰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0.060 

14 上海云琦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15 上海恒宇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16 上海宏德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17 杭州国梁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0.120 

18 上海宏腾电脑印刷厂 50000 50000 0.020 

19 上海腾宏服装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0 上海康年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1 南京笨鸟先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2 上海金钱工艺品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3 温岭市丰华羊毛衫厂 100000 100000 0.040 

24 上海鸿波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350000 350000 0.140 

25 上海大众汽车奉贤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6 上海博里物资供应站 100000 100000 0.040 

27 上海鹏云储运服务部 100000 100000 0.040 

28 上海永升纺织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29 上海科卫低压电器厂 40000 40000 0.016 

30 上海恒河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31 上海赢亿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32 上海思和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33 上海书香茶坊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34 上海东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35 上海衣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36 上海祥鸿贸易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0.108 

37 上海正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0.060 

38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5081847 12502092 5.000 

39 上海东视野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40 上海英泓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0.020 

41 上海宏园工贸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0.040 

合计 50081847 17502092 7.000

3、限售股份冻结情况 

截止目前，锦江和盛持有的公司 58,568,498 股股权、泛华公司持有的公司

13,471,502 股股权、四川华州持有的公司 1000 万股股权仍在冻结中。上述股份

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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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奇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宏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联合竞拍的

方式竞得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的锦江和盛持有的 58,568,498 股和四

川华州持有的 1000 万股公司股份（共计 68,568,498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止目前，上述拍卖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关于限售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暂不申请解除对锦江和盛、泛华公司、四

川华州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的限售。 

4、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2,121,847 52.84% 114,619,755 45.84%
1、国家持股 0 0.00%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58,553,349 23.42% 46,051,257 18.42%
3、其他内资持股 73,568,498 29.42% 68,568,498 27.42%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73,378,498 29.346% 68,568,498 27.42%
       境内自然人持股 190,000 0.076% 0 0.00%
4、外资持股 0 0.00% 0 0.0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920,000 47.16% 135,422,092 54.16%
1、人民币普通股 117,920,000 47.16% 135,422,092 54.1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00%
三、股份总数 250,041,847 100.00% 250,041,847 100.00%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改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了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认为： 除锦江和盛、四川华州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司法拍卖外,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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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

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